
 

召開第二次籌
備 會 議 

召開成立大會 

召開第一屆第一次理事
會 、 監 事 會 議 

申請立案 

登記法人 

結 案 

召開二次以上
籌 備 會 議 

成立大會及
第一屆第一
次理事會、監
事會可同日
舉行 

不登記法人 

取得主管機關許
可設立文書 

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
籌 備 會 議 

公告徵求會員 

籌備成立社區發展協會工作流程表 

 

註一：發起人會議、籌備會議，

應於七日前通知，並函報主管機

關備查。 

★會址設置需符合臺北市土地使

用分區管制規則等相關法令規範 

註二：各次會議紀錄應於

會後三十日內分發，並函

報主管機關。 

註三：大會應於十五日前

通知，並函報主管機關備

查。 

紀錄之分發同註二。 

註四：第一屆第一次理事

會、監事會議應於大會後十

五日內召開（含同日舉行） 

註五：公告應登載組織區域

內之新聞紙或雜誌至少一日 


